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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昌交通学院教职工退休规定

根据国家职工退休的相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特

制定本规定。

第一条 教职工正常退休年龄为：干部男 60 周岁、女 55 周

岁；工人男 60 周岁、女 50 周岁。社保机构对教职工出生日期的

认定：实行居民身份证和职工档案相结合的办法。当本人身份证

和档案记载的出生时间不一致时，以本人档案最先记载的出生时

间为准。（劳社部〔1999〕8 号）

第二条 女职工年满 50 周岁时，在管理（技术）岗位工作的，

退休年龄按年满 55 周岁确定；在工人岗位工作的，退休年龄按

年满 50 周岁确定。女干部副处（含）以上、女教师副高（含）

以上的 60 岁退休，经本人申请，可 55 岁退休。

原身份为干部且在工人岗位工作的女职工年满 50 周岁时，

经本人申请，可以申请按原干部身份确定退休年龄（年满 55 周

岁）；原身份为工人且在管理（技术）岗位工作的女职工年满 50

周岁时，经本人申请，可以申请按原工人身份确定退休年龄（年

满 50 周岁）。女职工按规定选定退休年龄时，应填写《企业女职

工选定退休年龄申请单》并签字（见附件 1），申请材料存入本

人档案。（赣人社发〔2019〕4 号）

第三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，享受退休待遇的

条件是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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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教职工到达法定退休年龄；

2.本人在参保期间按规定缴纳了基本养老保险，养老保险费

在本单位缴纳至退休当月。

3.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教职工，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

费满十五年的，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，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教职

工，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十五年的，可以缴费至满

十五年，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。（人社部 13 号令）

4.原国有企业、事业单位职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前，视同缴

费年限期间应当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由政府承担，连续工龄加

上在我校缴纳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年限累计满十五年。

第四条 办理退休的时间和程序

1.教职工达到退休年龄办结退休手续次月起享受退休待遇。

2.人事处在教职工达到退休年龄前通知所在学院（部门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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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在规定的执行过程中，如遇国家政策调整，将遵照

国家新政策执行。

第八条 本规定由人事处负责解释。

第九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1.企业女职工选定退休年龄申请单

2.南昌交通学院教职工退休登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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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企业女职工选定退休年龄申请单

同志，系 （企业或档案代理机构）女职工（代

理人员），现已年满 50 周岁，原身份为 （工人或干部），其在职

工作岗位为 ，系 （管理（技术）岗位或工人岗位）。现根据

《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完善企业女职工退休年龄有关

问题的通知》（赣人社发〔2019〕4 号）第二条规定，本人申请按 （原

工人或原干部身份，即 50 周岁或 55 周岁）办理退休手续。退休年

龄经本人选定后，不再变更。

申请人（签字）： 部门经办人（签字）：

部门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（单位）人力资源部门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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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南昌交通学院教职工退休登记表

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

工作单位 职务/职称

参加工作时

间

入校

时间
退休时间

工作

年限

本人签字

年 月 日

单位意见
单位盖章

负责人签字： 年 月 日

学校审核意

见
年 月 日

备注

抄送：校领导

南昌交通学院办公室 2022 年 1月 17 日印发


